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15-033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深圳中兴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风险提示： 

本次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甲方”）

与深圳中兴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订的协议仅为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相关约

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建龙 

成立日期：2014年 9月 12 日 

营业范围：环保及相关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运营管

理；污水、污泥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环境污染治理与运营管理；河流、湖

泊的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营管理 

乙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加深双方合作关系，提升企业的优质机能，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的原则，以实现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意愿就“环保市场”拓展结成长

期、全面的战略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 

(一)合作内容 



 

  

全范围内的环保业务，在优势互补、相互支持、诚实守信、共同发展的基础

上，以甲方的技术资源优势和乙方的市场运作优势相结合，推进环保业务发展。 

(二)合作模式 

1、单个项目 

乙方利用自身的市场资源获取环保项目商机，涉及甲方技术的，甲方需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且甲乙双方在项目特定需求条件下进行商务交流，最终实现项目

的落实。 

2、区域打包项目、PPP业务等 

针对一些区域打包类项目、PPP项目，甲乙双方深化研究可行的合作方式，

包含但不限于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共同承接项目。 

（三）权利与义务 

1、甲方 

1)甲方承担涉及合作项目方案的编制指导、系统研发和技术服务平台； 

2)甲方在对乙方所实行的项目（若需求甲方技术）过程中，具有技术和运营

方面的主导或指导权（具体根据项目的性质，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再定夺）； 

3)甲方拥有其技术产品市场推广宣传工作的统一性权益。 

2、乙方 

1)乙方有义务就甲方所提供的技术产品进行市场推广和项目运作： 

2)乙方有权向甲方就其提供的技术，提出对其技术人员的培训（具体实施需

经双方协商后而定夺）： 

3)乙方在运用甲方所提供的技术落实和实施项目开始前，需向甲方报备，并

经甲方认可时，方可进入实施阶段，以免造成同一技术、同一市场的竞争。 

3、甲乙双方应恪守商业信条，保守对方的商业秘密。 

（四）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或在需要时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甲乙双方的合作方式没有排他性，双方在合作的同时，都可以和其他相

应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一年。本协议



 

  

到期后双方如无书面异议，协议自动延期一年； 

3、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

免的，致使本协议有关条款不能履行或不能继续履行的，双方协商后，本协议自

动终止，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4、甲乙任何一方如要提前终止协议，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另一方；如一方擅

自终止协议，另一方将保留对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 

5、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6、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在正式合同中进一步予

以明确。框架协议与正式合作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甲乙双方合作文件。 

7、本协议期满时，双方应优先考虑与对方续约合作； 

8、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经过授权的代表签字后生效。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若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务拓展，并对公司大力发展 PPP 模

式具有积极意义，并且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备查文件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中兴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8日 




